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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健全学生学习多元综合评价机制，强化能力与素质导向，全面推进以

学生学习过程和能力评价为主的形成性评价改革，现就课程考核实施形成性评价

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实施形成性评价的目的和意义

形成性评价是贯穿于教学全过程的即时、多次评价。实施形成性评价，可以

帮助和促进学生及时调整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优化学习习惯，努力达到课

程学习目标，而且有助于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改进和优化，提高教学质量。

二、实施形成性评价的原则

1.评价主体多元化。提倡多主体参与评价，除教师评价外，鼓励学生本人、

同学、实习单位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与到评价中，并加强评价主体间的多向互动

交流，建立主体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2.评价手段多样化。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实际

情况，灵活选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包括自学、出勤、讨论、回答提问、作业、

测验、期末考核、实践操作、实习单位意见反馈等等，任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选择和组合。

3.评价内容的发展性。评价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互助交流能力、表达能力、综合运用知识付诸实践等方面能力的提高，关

注学生的知识、素质、能力的协调发展。

三、实施形成性评价的要求

1. 课程的形成性评价应遵循教学规律，围绕课程教学目标进行设计，将课

程考核贯穿教学全过程。通过评价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学生从以知识学习为主向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

2.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具体情况，制定课程形成性评价要

求和评分标准，于第一次上课时告知学生。

3.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考核成绩综合评定。期末考核成绩占总成绩



比例按教学大纲要求执行。

4. 任课教师应认真做好形成性评价的记录，并与课程考核相关材料一同存

档。

学院(部)应根据学校实施形成性评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制定符合本部门教学

工作实际的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